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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審 核 統 計 調 查 實 施 計 畫 程 序  

審核 

程序 
審    核    內    容 處    理    方    法 

各階段處

理時限

累積處

理時限

一

、

收

 

件

 

登

 

記

 

及

 

初

 

步

 

審

 

查

 

1.審查所送實施計畫是否已列入一覽

表內。 

是者轉3.；否者轉2. ２天 ２天 

2.未列一覽表者，審查該調查是否有

辦理之必要性及急迫性之說明。 

(1)是者轉3. 

(2)否者以電話通知提出補充說明

(兩天內未補件者以書函退

件)，並先轉3. 

3.審查調查應否舉辦 

(1)所送計畫是否符合統計法施行細

則第十八條規定之調查統計範圍

(2)該調查是否與該機關業務職掌直

接有關 
(3)調查資料是否可由公務統計取得

(4)調查資料是否可由其他統計取得

(5)調查是否可併入其他相關調查辦

理（問項與其他調查重複） 

應舉辦者轉4. 

否者，復函不准辦理。 

 

否者，復函不准辦理。 

 

是者，復函不准辦理。 

是者，復函不准辦理。 

是者，復函不准辦理。 

4.若係委外辦理調查，應審查其是否

符合統計法施行細則第四十三條

之規定，以及是否編有委外辦理之

預算或行政院專案核准者。 

符合規定轉5.；否者，以書函退件 

5.審查調查實施計畫內容是否完備。

(1)計畫內容是否依統計法施行細則

第三十七條之規定擬具 
(2)各項附件如調查問卷、抽樣設

計、結果表式、經費明細表及預

算說明書（經費來源）是否齊備。

(1)內容缺漏較為嚴重者，以書函

退件。 

(2)內容缺漏較不嚴重者，以電話

通知補件（兩天內未補件者，

以書函退件）。 

(3)內容完整者轉6.。 

二
、
調
查
實
施
計
畫
審
查

6.審查程序如列： 

(1)箋會綜合統計處（備查案件可免

會）及國勢普查處相關調查業務

主管科，研提審查意見。 
(2)調查主管科承辦同仁，就實施計

畫內容，依調查計畫審核意見單

（如附）逐項從嚴審查。 

 

如有重大修正意見，應先與調查主

辦機關協調溝通。 

 

逐項擬具審核意見及修正建議，如

有重大修正意見，應先與調查主辦

機關協調溝通。 

２~５

天 

４~７

天 



2 

審核 

程序 
審    核    內    容 處    理    方    法 

各階段處

理時限

累積處

理時限

三
、
擬  

具  

審  

查  

結  

論 

7.彙整審查意見，撰擬審核意見單，

並綜合研判計畫可行性。 

 

 

 

8.撰擬修正意見，洽請主辦機關參考

修正。 

 

9.撰擬調查實施計畫核定本。 

10.研擬實施計畫調查有效期間。 

(1)計畫不可行者，不予核定，以

書函告知審查結果。 

(2)計畫如經修正後可行者，轉8. 

 

 

就調查實施計畫內容、調查表式、

結果表式或經費明細表，研擬具體

之修正意見。 

 
(1)定期性調查核定之有效期間最

長為三年，（相關物價調查除

外，因配合基期之調整）新創

辦調查其實施成效尚待評估

者，應暫核定為一次性調查。 

(2)撰擬統計調查評量評分表 

２~５

天 

６~１２

天 

四
、
核 

定 

計 

畫 

11.簽報核定。 將調查目的、經費來源、審查結果

及擬議核定之調查週期及有效期

間簽報，並檢陳核定函稿。 

２~１０

天 

８~２２

天 

註：經審核後退件，再重新報送者，以重新報送日期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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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計  畫  審  核  意  見  單  

調查名稱：【                             】       主辦機關： 【           】 

審 核 項 目 審  核  意  見 審 核 結 果 

一、辦理之必要性   

二、目的與用途   

三、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   

四、調查項目   

五、調查單位與定義   

六、調查表式   

七、填表說明   

八、調查資料時期   

九、調查實施期間   

十、調查實施進度   

十一、調查方式及人力來源   

十二、抽樣方法   

十三、結果表式   

十四、整理編製方法   

十五、所需經費來源   

十六、資料供應   

十七、其他   

本 案 審 核 結 果 

□ 按 原 案 通 過  
□ 修 正 後 通 過  
□ 不 予 核 定  
□ 其 他  

 

 


